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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公证服务

价格管理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省辖市（济源示范区）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发展改革委（发改统

计局）、物价办、司法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

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21〕1081号），

进一步规范完善我省公证服务价格管理，减轻企业和群众公证费

用负担，促进公证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政府定价范围。对关系民生的基本公证服务，以及具

有区域垄断性、竞争不充分的项目，实行政府定价管理。公证机构依

法向当事人提供的其他公证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，价格由市场竞

争形成。

二、改进政府定价方式。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公证事项，

制定政府指导价作为收费标准上限（具体项目和收费标准上限详

见附件），由各公证机构在不超过政府规定收费标准上限的范围

内确定具体价格水平。对按标的金额比例计价的部分公证事项，

设立阶梯递减费率。对涉及居民房产继承、遗赠的公证事项，同时

提供按房产面积和受益金额比例两种方式计价，由当事人从低选择



— 2 —

计价方式。

三、降低部分公证服务价格。降低证明商事类、财产类合同（协

议）、提存公证、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等服务项目收费标

准，对办理单套居民房产继承、赠与、接受遗赠和办理单笔商事类、

财产类合同等公证项目规定最高收费限额，切实减轻企业和群众

公证费用负担。

四、完善收费减免政策。年龄超过 80周岁的自然人首次申

请办理遗嘱公证的，免收遗嘱公证服务费用。低保户、重度残疾

人办理政府定价管理范围内的基本公证服务事项，公证服务费用

减免比例不低于 50%。与领取抚恤金、劳工赔偿金、救济金、劳

动保险金等有关的公证事项，与公益活动有关的公证事项，证明

赡养、抚养、扶养协议的公证事项，公证服务费用减免比例不低

于 40%。其他应当减免的，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对于不符合法律

援助条件，但当事人确有困难的，公证机构应当酌情减收或者免

收相关的公证服务费用。

五、强化公证机构财务管理。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督促指导

公证机构加强内部财务管理，完善年度财务审计制度。公证机构

要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，完整准确记录并单独核算各项公证服

务项目的经营成本和收入。公证机构要压减不合理支出，降低运

营成本，结合实际推进企业化财务管理，为社会提供质价相符的

公证服务。

六、规范公证机构价格行为。公证机构要在服务场所显著位



— 3 —

置或门户网站公示公证收费目录清单，明确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

收费依据、收费减免办法、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

监督。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公证服务项目，公证机构不得以任

何名义拆分项目、扩大范围、改变计费方式等，不得通过循环证

明、捆绑服务等增设不必要的证明事项并加价，对实行市场调节

价的公证服务项目，收费水平不得畸高、畸低。对事实上由金融

机构等申请、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事项，公证

机构要严格按照“谁申请，谁付费”要求，不得增加借款人负担。

七、加强公证服务价格监管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、司法行政

部门要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公证机构价格行为的监管，严禁

乱涨价、巧立名目乱加价等价格违规违法行为。公证机构每年 3

月底前要向价格主管部门、司法行政部门报送上一年度价格政策

执行和公证收入、支出等相关情况。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根据公证服务市场状况、价格水

平和国家相关政策等，适时进行调整完善。《河南省物价局、河

南省司法厅关于调整公证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豫价费字〔1998〕

366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河南省政府定价基本公证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表

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河 南 省 司 法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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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12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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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河南省政府定价基本公证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表

序号
项目

类别
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上限

1

证明法律

事实类

证明财产继承、赠与、

接受遗赠

1.按照受益额标的分段累计收取，其中受益额 20
万元（含）以下的部分按 0.5%收取；20-50万元

（含）的部分按 0.4%收取；50-200万元（含）

的部分按 0.3%收取；200-500万元（含）的部分

按 0.2%收取；500-1000万元（含）的部分按 0.1%
收取；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按 0.05%收取。

2.涉及居民房产继承、赠与、接受遗赠，可以按

照房产面积计价，设区市城区房产面积 100平方

米（含）以下部分按每平方米 50元收取，房产

面积超过 100平方米以上部分按每平方米 40元
收取。

县（市）房产面积 100平方米（含）以下部分按

每平方米 40元收取；房产面积超过 100平方米

以上部分按每平方米 30元收取。

3.单套居民房产办理继承、赠与、接受遗赠公证

费用总额最高不得超过 1万元。

4.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，减半收取。

2

证明离婚、抚养、赡养、

监护、劳动（劳务）、

寄养、遗赠扶养、解除

收养关系、出国留学等

协议

不涉及财产关系的，每件收费 100元；涉及财产

关系的，每件收费 400元。

3
证明商事类、财产类合

同（协议）

1.按标的额分段累计收取：

标的额 50万元（含）以下部分，按 0.15%收取；

50-500万元（含）部分，按 0.1%收取；

500-5000万元（含）部分，按 0.05%收取；

5000-10000万元（含）部分，按 0.01%收取；

10000万元以上部分，按 0.005%收取。

2.单笔公证业务费用最高不得超过 1万元。

4 证明遗嘱
每件收费 500元（含摄像、刻录光盘、冲印照片

等费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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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
项目

类别
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上限

5

证明法律

事实类

证明自然人委托、声

明、保证、认领亲子等

其他单方法律行为

证明声明、授权、委托、保证等单方法律行为，

涉及人身权益每件收费 100元；涉及财产关系，

自然人每件收费 200元，法人或其他组织每件收

费 400元。

6

证明出生、生存、死亡、

身份、曾用名、住所地

（居住地）、学历、学

位、经历、职务（职称）、

资格、有无违法犯罪记

录、婚姻状况、亲属关

系、财产权、收入状况、

纳税状况、选票指纹等

有法律意义的事实

每件收费 80元。

7

证明不可抗力、意外事

件、收养关系、抚养事

实、票据拒绝、查无档

案记载、法人及其他组

织的资格、资信等

每件收费 200元。

8 提存公证
提存公证，按标的额的 0.15%收取，最低收取 100
元。

9
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

制执行效力

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，按债务总额的

0.2%收取，最低收取 200元。

10

证明文件

文书类

证明证书、执照 每件收费 150元。

11
证明文书的副本、影印

本、节本、译本与原本

相符

每件收费 100元。

12
证明涉外公证书的译

文与原文相符
每件收费 100元。

13
证明文书上的签名、印

鉴、日期
每件收费 100元。

注：本表中的“件”是指所受理的一项公证事项或公证事务。


